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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委托贷款业务展期事项的公告 

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一、委托贷款情况概述  

2014 年 7 月 24 日，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控股子公司香

溢融通（浙江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香溢投资），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

（以下简称：中信银行宁波分行）签署委托贷款委托合同，浙江中服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：中服投资）与中信银行宁波分行签署委托贷款借款合同，香溢投资将 4000 万元人

民币委托中信银行宁波分行贷款给中服投资，委托贷款期限一年（2014 年 7 月 24 日-2015

年 7 月 24 日），委托贷款年利率 18%。  

2015 年 7 月 24 日，香溢投资与中信银行宁波分行、中服投资签署《委托贷款展期合同》，

约定将上述 4000 万元委托贷款展期 6 个月，即展期至 2016 年 1 月 23 日，展期期间年利率

调整为 20%，委托贷款委托合同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（详见公司 2015-032

号公告）。 

2016 年 1 月 22 日，香溢投资与中信银行宁波分行、中服投资签署《委托贷款展期合同》，

约定将上述 4000 万元委托贷款再展期 6 个月，即展期至 2016 年 7 月 22 日，展期期间年利

率为 20%，委托贷款委托合同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，《最高额抵押合

同》、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继续有效。 

根据 2014年 4月 25日公司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，总经理在单笔 6000万元额度以内（含

6000 万元），决定公司委托贷款，余额不超过公司总资产 50%，且不超过公司净资产 70%，

为同一客户（含关联方）累计余额不超过 1.2 亿元。 

     上述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上述委托贷款相关标的未超过董事会授权。 



 

二、借款人基本情况  

借款人名称：浙江中服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东阳市 

注册资本：壹亿元人民币 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国权 

营业期限：2012 年 5 月 7 日至 2032 年 5 月 6 日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经营。专业市场的投资开发及管理，国家法律、性质法规及政策

允许范围内的项目投资；房屋租赁；房产信息中介。 

三、本次委托贷款展期合同的主要内容  

1、委托贷款金款： 4000 万元人民币 

2、委托贷款期限：展期半年  

3、委托贷款利率：年利率 20%  

4、委托贷款抵押物：浙江省东阳市白云街道南田路以东、平川路以南，面积共计为 40000

平米的两块土地使用权。展期期间，《最高额抵押合同》继续有效。 

5、委托贷款担保人：江苏广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周国权夫妇。其签订的《最高额

保证合同》继续有效，保证期间变更为《委托贷款展期合同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起二年。 

四、委托贷款的目的、控制风险的措施 

   对于本次委托贷款展期业务，公司将加强对项目的跟踪监管，严密关注客户每月销售回

款、银行贷款等情况，敦促客户分批提前还款，力争控制委托贷款风险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 


